南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我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法治邢台、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严格贯彻落实《法治邢台建设规划（2021-2025年）》《邢台市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邢台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及《南宫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工作要求，着力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切实强化法治监督，有效推动了市场监管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开展。现将具体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会其精髓，自觉运用到各项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活动中，确保各项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活动不偏离法治轨道，不与民争利，不侵犯群众合法利益。
（二）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一是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分类管理相结合的监管模式。积极贯彻落实《河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严格按照部门内部抽查计划开展工作，29个成员单位全部建成“一单两库一细则”并开通政务外网，实现了检查内容抽查事项清单全覆盖。二是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查处，从严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三是强化行政决策机制的建立和执行。对重大行政决策，设立了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等严格程序，避免违法决策、决策错误现象发生。四是全面清理权责清单。动态清理我局权力清单，制定合法、合规的权责清单，按时报审报备，明确权力边界，为依法行政奠定坚实基础。五是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自觉约束、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二、2025年党政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情况

（一）食品安全监管持续深化。一是食品抽检力度不断加大。按照抽检计划及上级抽检工作安排，组织协调开展对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餐饮食品进行监督抽检，共抽检预包装食品、蔬菜、水果等食用农产品1850余批次，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进行核查处置。二是食品生产监管稳定向好。开展制售假劣肉制品、食用植物油突出问题、饮用水生产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食用植物油、糖果、酱腌菜、肉制品、速冻食品、饮用水等为重点，重点查验主体资质、生产环境、进货台账、过程控制等方面，共检查食品生产企业及食品小作坊共计82家次，发现问题隐患20个，已全部整改到位。开展食品生产许可核查工作，共现场核查食品小作坊6家。三是食品经营秩序持续好转。组织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特殊食品专区（专柜）销售规范提升、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等专项行动，聚焦大中型超市和农村食品销售者，重点检查是否销售过期食品、是否无证照或超范围经营食品、是否索证索票等，检查食品销售单位1210余家，发现隐患63个，均已督促整改到位。四是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质量持续提升。持续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整治行动。结合开学时间节点，联合教育局对学校食堂主体责任落实、加工流程和场所规范管理、食品留样管理等方面开展专项检查，共检查学校（幼儿园）食堂130余家次，约谈16家食堂负责人，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消除隐患159个。开展重大活动餐饮安全保障工作，对“两会”、文旅活动等重大活动采取驻点、快检、关键环节把控等措施，确保餐饮食品安全。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开展约谈，对396家次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检查，检查发现隐患29个，均已督促整改到位。五是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助力效果明显。智慧监管平台接入食品经营单位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的实时动态监控，目前监管平台已接入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大型婚宴餐饮单位、养老院食堂等在线视频监控1000余路，AI抓拍预警率100%。

（二）药品安全监管精准有力。一是强化风险排查整治。全力强化药品安全监管，深入推进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监管，严防严管严控药品领域质量安全风险。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行动、打击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专项整治行动、对助听器产品风险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化妆品进货查验专项整治、“线上净网线下清源”等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监督检查药械经营企业206家，医疗机构46家，化妆品经营单位92家，网络经营单位90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57个。二是开展药品抽检工作。根据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抽检方案，2025年我局药品抽检任务共28批次，目前已完成全部完成。三是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加强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报告工作，进一步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保障公众用药用械用妆安全有效。截至目前，共监测上报药品不良反应770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303例，化妆品不良反应119例，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报告覆盖率达100%，监测敏感性持续增强。

（三）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常抓不懈。一是通过特种设备综合管理系统、电梯智慧管理平台、气瓶安全管理系统和邢台车用气瓶追溯系统对我市在用特种设备信息、电梯维保信息、气瓶信息化充装进行实时监测，共协助特种设备生产企业监检设备897套，协助使用单位检验特种设备1076套。二是加大对特种设备的监管力度，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并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危险化学品企业压力管道压力容器、燃气安全、电梯检测、冷库和冰雪场馆、场内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安全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1000余人次，排查特种设备相关单位405家，消除一般隐患85个，未发现重大隐患。三是对电梯使用单位、特种设备生产企业、重点单位，组织开展《特种设备重大隐患判定标准》宣贯培训会3场次。

（四）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稳步提升。一是突出重点产品监管。截至目前，共抽检产品178批次，检查各类企业280余家次，消除隐患65个。二是加强质量帮扶。组织开展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上报中科荣威、河北祥玖工厂、河北泰能鸿森、河北雅尔特服饰等4个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优秀案例企业。三是助力我市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按照邢台市局统一部署，同国家羊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清河实验室）进行沟通对接，结合南宫实际签署服务协议，为我市高档服装服饰产业集群提供检测服务。

（五）公平竞争执法扎实推进。一方面，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开展妨碍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政策清理活动及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定和实际情况自查清理工作，截至目前，清理、废止涉及市场经营主体经济活动政策文件60余件，有效防范和制止政策措施排除、限制竞争。开展政策措施交叉检查。共检查7家单位，200余件文件，发现问题文件1件。另一方面，开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专项行动。开展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聚焦医药、殡葬、粮食购销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以政府关注、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行业领域为重点，严厉查处网络、医疗美容、医药等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截至目前，共检查各类经营主体100余家次，发布“你拍我查”活动信息1条，未发现各类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违法行为。

（六）价格监管持续发力。一是开展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制定印发《全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施方案》，成立工作专班，扎实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二是强化以旧换新价格监管。按照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细则等通知要求，重点对家电、家装厨卫、电动自行车、手机等数码产品进行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共检查家电企业21家、家装22家、电动自行车企业11家、手机等数码产品企业7家，出动检查人员120人次。三是落实涉农价费政策，规范农资市场价格。累计检查农资门店50家次，确保化肥、种子价格稳定。四是开展居民水电气收费不规范整治。重点检查水电气企业计价不准确、不执行政府定价等违规行为。五是加强节假日期间市场价格监管。重点对节日期间商超、宾馆、餐饮、交通等领域价格收费开展巡查，引导经营者价格自律，累计开展节假日价格巡查4次。六是开展“明码标价入千超”宣传月活动。覆盖全市商场、超市、药店、农资门店等经营主体1000余家，发放宣传材料2000余份，张贴“十应当”承诺书1000余份。截至目前，共查处未明码标价案件10起，罚没款0.58万元。

（七）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一是畅通投诉举报渠道。“12315”“12345”平台受理各类投诉举报咨询7438件，按时办结率100%，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64万元。新增在线消费纠纷解决（ODR）企业162家，拓宽了消费维权渠道。二是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活动。共设置展牌30块，发放宣传资料2500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咨询150余人次，受理群众举报投诉5件。

（八）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水平提升。一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培育。今年以来，我市商标申请量为1366件，商标注册量984件，我市商标拥有量达到23779件。今年新增发明专利4件，截至目前，我市有效发明专利共计81件。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查处商标侵权案件9起，罚没款15万余元。二是加强知识产权服务指导。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积极联系域内外银行与我市企业对接洽谈，助力河北业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办理专利商标质押融资贷款600万元。三是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部门开展2025年南宫市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

（九）质量强市战略深入实施。一是积极开展“助企引智”工作。通过深入走访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各类型企业，协助骏通机械有限公司引进俄罗斯籍专家1名、汇海皮草有限公司引进比利时籍专家1名，目前正与耿氏同盈有限公司进行对接，意向引进韩国籍质量专家1名。二是积极指导申报政府质量奖。按照河北省政府质量奖申报标准选取推选南宫市精强连杆有限公司、中科荣威生物药业（河北）集团有限公司2家规上企业申报“第十三届河北省政府质量奖”。三是加强“首席质量官”队伍建设。根据上级关于拓展首席质量官制度覆盖面的有关要求，推动“首席质量官”制度向中小型企业延伸，截至目前，共聘任首席质量官119名，其中规上工业企业61名，其他中小工业企业58名。四是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参与制定的2项质量建设领域市级地方标准《企业首席质量官管理规范》《企业首席质量官工作指南》于今年年初审核公示。组织辖区内相关企业开展国家标准宣贯培训活动，提高企业对标准的认知度和执行力。组织对我市毛毡行业深入调研，并邀请邢台市局专家现场指导，已起草完成团体标准《针刺毛毡生产技术规程》待完善程序发布，助力我市毛毡行业标准化水平提升。

（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制定印发了《南宫市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截至目前，共制定双随机抽查任务53个，部门联合抽查任务49个，抽取主体881个，其中联合任务抽取主体485个；涉及企业抽取全部采用企业信用分级分类，发现问题户数59户，检查结果均已进行公示。另一方面，深化信用监管。对未按时年报和在“双随机”抽查中发现经营主体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发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信用约束力。同时，开展信用修复工作。依企业申请，对1480条异常信息进行信用修复；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录入行政处罚案件59件，补录42条，并对10条行政处罚信用修复进行修复公示。

（十一）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一是严格落实亮码入企制度。实施行政检查时严格执行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在场，并出示执法证件。严格落实亮码入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二是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加大联合检查力度，充分利用“双随机”对企业进行检查，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高频检查的发生，实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为企业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三是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力度。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特别是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组织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不断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十二）依法查办各类违法案件。我局不断强化执法监督，严格依法行政，大力推行“三项制度”，规范执法程序和自由裁量权，强化业务指导，提升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今年以来，我局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199件，罚没合计1403674.94万元。

三、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普法形式缺乏新意。过去普法形式往往是“老三篇”：街头广场搭台、传单册页分发、宣传标语悬挂，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载体很少，如微视频、公众号、法治文艺表演、法治漫画、以案说法情景再现等，现有普法形式吸引不了群众注意力和兴趣。
（二）普法对象单一。针对经营者较多，对普通消费者、特殊人群的法律普及面太低。“法律九进”落实不到位。
（三）普法内容呆板不生动。把法律原文印出来，发给普法对象就万事大吉，没动心思编写普法教材，将生硬的法律条文变换成老百姓通俗易懂的快板书、顺口溜、小品文、三句半、情景剧本等，对老百姓缺乏吸引力。
（四）队伍依法行政意识和法治思维还有待进一步强化，队伍综合执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业务培训的针对性有待提升。
四、2026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谋划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法治建设决策部署，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努力提升队伍法治素养和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运用领导干部会前学法、干部任前考法、全体干部学法培训等方式，全面加强法律业务学习培训，组织开展新法速递、以案释法，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不断提升市场监管队伍的法律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
（二）强力推动法治制度建设落实。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尤其是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切实履行重大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指导，组织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加强执法检查通报，强化依法行政绩效考核和执法责任追究，不断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三）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四大安全”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和知识产权保护，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四）丰富普法宣传的形式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
                         南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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